
重庆园博园游船运营项目招租公告

（第二次挂网）

由于园区内游船运营项目已到期，为保证园区的正常运营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面向社会公开招租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园区基本情况
重庆园博园位于重庆两江核心区域，是第八届中国（重庆）国际园林博览会的会址，总面积2.2平方公里（其中水域0.53平方公里），汇集东西方园林精品，环境优美，交通便利，是一个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超大型城市生态公园。
    二、招租内容
租赁场所位于重庆园博园内龙景湖部分区域（详细区域见下图）及沿湖4个售票亭（巴渝园2处、北京园1处和江南园1处）。承租方通过独立承包的方式进行经营（经营范围：游船运营），自行提供运营设备及运营管理团队独立运营，自行负责经营场所的安全、卫生、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并按时向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缴纳租金、物管费、水电费。租金最低限价为10.58万元/年，物管费每个售票亭300元/月，租金、物管费按年支付。游船运营时间：9:00-18:00。园区若要利用湖面举水上活动，在不影响游船运营的情况下承租方应无条件配合。若承租方要利用售票亭进行售卖其他商品，需另外向招租方另行缴纳费用，具体事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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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红线区域内为游船运营区域）
三、招租期限

期限：三年。
    四、履约保证金

金额：50万（大写：伍拾万元整），合同到期后30天内退还，不计利息。

五、招租要求
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合同能力，拥有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游船运营资质且有在公园内2年以上的经营经验（提供经营合同）。

投入运营的画舫游船不低于8艘，且所有经营船只必须由取得证照的专业驾驶人员驾驶。

日常运营中，因相关部门检查不合格而导致游船停运的，由承租方自行负责。
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有依法纳税的良好记录，在近3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。

承租方经营期内须自行经营，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允许进行转租或委托经营。

所有手续和相关证件由企业自行办理，自行缴纳垃圾收集处置费用。

严格按照《城市公园配套服务项目经营管理暂行办法》经营，不得在园区从事会员形式的经营和高档消费。

须按园区规定时间开放经营，不得无故停业。
服从园区管理规定，机动车按照相关规定进出园区，白天不能入园，承租方只能在规定场地经营，不得破坏展园环境、损坏植被。
不得违规使用液化石油气、煤炭、木炭等燃料，经营过程中不得污染园区环境。

承租方须在经营区域、充电场和游船内自行配备足量的消防器材。
承租方若要利用售票亭售卖其他商品，售卖物品的类别和价格须报园方备案，售价不得明显高于市场价，做到明码实价。

承租方须按时缴纳各项费用，如有拖欠，管理处将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六、评定办法
价高者得。

七、评定说明
（一）报价出现并列时，由招租工作小组协商一致后确定承租人，并对另一并列者做出合理解释。

（二）未尽事宜由招租单位负责解释。

八、开标时间、地点及递交资料
（一）时间：2026年4月20日10:00；
（二）地点：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3会议室。

（三）现场递交报价资料：报价函；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原件现场备查）；承诺书；满足招租要求的经营合同；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运营资质。

九、其它

（一）所有参加单位在递交报价资料的同时，向招租单位缴纳投标保证金1万元（缴纳现金），不缴纳投标保证金的单位视同不响应本次报价比选工作，招租单位不接受其报价资料，并在开标时退还其递交资料。

（二）开标会结束后，除前三名中标候选人外，其余单位立即退还其投标保证金。如第一中标人弃权，其保证金招标人有权不予退还，招租单位与第二中标人签订合同，以此类推。如所有中标候选人均弃权，招租单位没收所有中标候选人保证金，并另行进行报价比选或采取其它方式租赁。合同签订完成后，其余候选人在没有违背上述约定的情况下，招租单位退还其保证金。

（三）若投标单位不足三家，本次招租流标。

同时，如中标单位自行弃权，除没收其保证金外，招租单位以后1年内所有的项目均拒绝该单位报名参与。

十、联系方式

招租单位：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

地址：重庆市两江新区龙景路1号

邮编：401122 

联系人：魏老师
联系电话：023-63086109

电子邮件：530396614@qq.com

附件：1.授权书

          2.报价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园博园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3日


